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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畜禽养殖）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

擅自处理受保护

的 畜 禽 遗 传 资

源，造成畜禽遗

传资源损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七十八条 违反

本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处理受保护的畜禽

遗传资源，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损失的，由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损失量

占所在场、区、库畜禽遗传

资源量 5%以下的

处 10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损失量

占所在场、区、库畜禽遗传

资源量 5%以上 10%以下的

处 4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损失量

占所在场、区、库畜禽遗传

资源量 10%以上的

处7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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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2

未经审核批准，

从境外引进畜禽

遗传资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七十九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畜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审核批准，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

源；

从轻处罚 货值金额 20 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货值金额 2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货值金额 50 万元以上，或

对境内畜禽遗传资源、生态

环境等造成危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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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3

未经审核批准，

在境内与境外机

构、个人合作研

究利用列入保护

名录的畜禽遗传

资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七十九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畜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

（二）未经审核批准，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

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

从轻处罚 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30 万元以上，或

造成特有濒危畜禽遗传资

源流失、我国种质资源主权

受到侵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罚款



4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4

在境内与境外机

构、个人合作研

究利用未经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

员会鉴定的新发

现的畜禽遗传资

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七十九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畜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

（三）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

未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的新发现的畜

禽遗传资源。

从轻处罚
未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流失，

没有违法所得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并处 5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流失，

有违法所得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流失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

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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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5

销售、推广未经

审定或者鉴定的

畜禽品种、配套

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一条 违反

本法规定，销售、推广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

种、配套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禽和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

足五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违法所得 2.5 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和违法所得，并处 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违法所得 2.5 万元以上 5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和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1.5 倍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1.5 倍以上 2.5 倍以下罚

款

违法所得 15 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

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2.5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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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6

无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或者违

反许可证的规定

生产经营，或者

伪造、变造、转

让、租借种畜禽

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二条 违反

本法规定，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规定生产经营，或者伪造、变造、

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收缴伪造、变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没

收种畜禽、商品代仔畜、雏禽和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在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

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种畜禽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或者转让、租借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从轻处罚 违法所得 1.5 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伪

造、变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没收种畜禽、商品

代仔畜、雏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3000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罚款。发生畜禽质量安全

事故、动物疫病传播等危害

后果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

一般处罚

违法所得 1.5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伪

造、变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没收种畜禽、商品

代仔畜、雏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 1.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发生畜禽质量安全

事故、动物疫病传播等危害

后果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

违法所得 3万元以上 8万元

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伪

造、变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没收种畜禽、商品

代仔畜、雏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5

倍以下罚款。发生畜禽质量

安全事故、动物疫病传播等

危害后果的，吊销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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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6

无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或者违

反许可证的规定

生产经营，或者

伪造、变造、转

让、租借种畜禽

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二条 违反

本法规定，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规定生产经营，或者伪造、变造、

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收缴伪造、变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没

收种畜禽、商品代仔畜、雏禽和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在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

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种畜禽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或者转让、租借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8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伪

造、变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没收种畜禽、商品

代仔畜、雏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2.5 倍以下罚款。发生畜禽

质量安全事故、动物疫病传

播等严重危害后果的，吊销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违法所得 15 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伪

造、变造的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没收种畜禽、商品

代仔畜、雏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2.5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吊销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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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7
使用的种畜禽不

符合种用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四条 违反

本法规定，使用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种畜禽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五

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

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违法所得 2500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种

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违法所得 2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种

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 5000 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种

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 1 倍以上 1.5 倍以下罚

款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种

畜禽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 1.5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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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8

以 其 他 畜 禽 品

种、配套系冒充

所销售的种畜禽

品种、配套系的；

以低代别种畜禽

冒充高代别种畜

禽的；以不符合

种用标准的畜禽

冒充种畜禽的；

销售未经批准进

口的种畜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五条 销售

种畜禽有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违法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

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种）畜禽和违法所得；违

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

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

照。

从轻处罚 违法所得 2.5 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种）畜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

或造成畜禽质量安全事故、

动物疫病传播等危害后果

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

一般处罚

违法所得 2.5 万元以上 5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种）畜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罚款。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

或造成畜禽质量安全事故、

动物疫病传播等危害后果

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

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种）畜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5

倍以下罚款。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或造成畜禽质量安全

事故、动物疫病传播等危害

后果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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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8

以 其 他 畜 禽 品

种、配套系冒充

所销售的种畜禽

品种、配套系的；

以低代别种畜禽

冒充高代别种畜

禽的；以不符合

种用标准的畜禽

冒充种畜禽的；

销售未经批准进

口的种畜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五条 销售

种畜禽有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违法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

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种）畜禽和违法所得；违

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

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

照。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种）畜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2.5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款，吊销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

违法所得 15 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

售的（种）畜禽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4 倍以上 5 倍

以下罚款，吊销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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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9

畜禽养殖场未建

立养殖档案或者

未按照规定保存

养殖档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六条 违反

本法规定，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畜禽养殖场未

建立养殖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及时补充完善养殖档案、

按规定保存养殖档案；

3.未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等造成影响

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养殖

档案载明内容不完整或未

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00 元以

下罚款

一般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未建

立养殖档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000 元以

上 6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建立养殖档案，发生《畜

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应当追溯情形

而无法追溯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6000 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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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0

销售的种畜禽未

附具种畜禽合格

证明、家畜系谱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

明、家畜系谱，销售、收购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或者重复

使用畜禽标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

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销售的种畜禽具有种畜

禽合格证明与家畜系谱；

3.及时改正；

4.未造成动物疫病传播等

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销售

的种畜禽具有种畜禽合格

证明与家畜系谱的

责令改正，处 600 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属于不予处罚、从轻处罚、

从重处罚以外的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 6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发生动物疫病传播等危害

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 1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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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1

销售、收购国务

院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规定应当加

施标识而没有标

识的畜禽，或者

重复使用畜禽标

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 违

反本法规定，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

明、家畜系谱，销售、收购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或者重复

使用畜禽标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

令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未造成畜禽无法追溯情

况；

3.未发生畜禽质量安全事

故、动物疫病等危害后果

责令改正，处 600 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 6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

1.造成畜禽无法追溯情况；

2.发生畜禽质量安全事故、

动物疫病等危害后果

责令改正，处 1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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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2
兴办畜禽养殖场

未备案的

《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兴办

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未在规定期限内改

正或者存在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

款。

从轻处罚

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符合

畜禽养殖场应当具备的条

件的

可以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不符

合畜禽养殖场应当具备的

条件的

处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发生畜禽质量安全事故、动

物疫病传播等危害后果的

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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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3

申请从境外引进

畜禽遗传资源，

向境外输出或者

在境内与境外机

构、个人合作研

究利用列入畜禽

遗传资源保护名

录的畜禽遗传资

源的单位，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资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

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第二十三条 申请从境

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或者在境内与境

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资料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

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3年内不再受理该

单位的同类申请。

一般处罚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

假资料的

警告，3 年内不再受理该单

位的同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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